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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大葉大學外語學院教師升等研究審查細則(以下簡稱本細則)，本細則依據大葉大學教師升

等辦法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第八條規定訂定之。 

 

第二條 大葉大學外語學院(以下簡稱本學院)教師資格符合本辦法規定者，得申請升等。 

 

第三條 升等送審之專門著作、技術報告、作品或成就證明應符合「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

法」之規定，且須為教師專長及符合教授科目。 

教師升等之代表作或參考作，除學位論文及專書外，至少應有一篇以本校名義發表，代表

作倘為合著，應為第一作者或通信(訊)作者，惟「共同第一作者」或「共同通訊作者」之

論文不得作為教師送審之代表作。 

 

第四條 本學院教師升等之專門著作應符合下列標準： 

一、代表作﹕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出版或公開發表之外文專書一本，或SSCI、SCI、

A&HCI、TSSCI、THCI、Scopus、ESCI、EBSCO期刊論文一篇。 

二、參考作﹕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，出版或公開發表之期刊論文、專書論文或專書，

升等助理教授及副教授者須另附二篇之參考作，升等教授者須另附三篇之參

考作。 

 

第五條 未獲通過之升等案，院教評會應將審查結果及理由，以院函書面通知送審人，並敘明救濟

途徑。 

 

第六條 兼任教師未在其他大專院校專任者，亦得比照專任教師申請升等，惟限以取得前一等級教

師證書後，於本校任教滿六年以上始得提出申請。 

兼任教師送審教師資格其教學、輔導及服務成績考評比照專任教師辦理。 

 

第七條 送審人之專門著作應符合第四條規定，但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十六條之一第一款及第三

十條之一規定，以學位、文憑送審助理教授、副教授資格者，及以教學實務成果或產業

實務應用成果送審者，不在此限。 

 

第八條 本細則未盡事宜，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 

 

第九條 本細則經本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，送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備查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